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质子重离子医疗

保险条款须附加于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保险类主

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 

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凡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约定为准。本附加险

合同与主险合同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主险合

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初次确诊罹患主

险合同所定义的恶性肿瘤,并在保险单上载明的特定医疗机构

接受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的,对被保险人在特定医疗机构支

付的合理的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医疗费,保险人在扣除免赔

额后,按照约定的赔付比例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但累计赔

偿金额最高不超过本附加合同约定的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

金的保险金额。其中，被保险人所接受的化学疗法、肿瘤免疫

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和肿瘤靶向疗法所产生的药品费不在

本附加险保险合同的赔偿范围内。 

责任免除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责任免除事项与主



险合同一致。 

保险金额与免赔额（率）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

约定，并在本合同中载明。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保险期间内不

能进行变更。 

第六条 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

协商确定，并在本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

同一致。 

赔偿处理 

    第八条 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公费医疗、工作

单位、保险人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补偿，保险人

在保险金给付限额内对剩余部分按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承担

相应的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投保，

但未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则

保险人按照保险单载明的给付比例进行赔付。 

释义 

第九条 本附加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以下释义： 

【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指利用质子和重离子对肿瘤进

行放射治疗的技术,本合同所指的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是指



被保险人根据医嘱,在保险单载明的特定医疗机构的专门治疗

室内接受的质子和重离子放射治疗。 

【质子重离子医疗费】指被保险人因接受质子、重离子放

射治疗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床位费、膳食费、护理费、诊

疗费、检查检验费、治疗费、药品费等,但不包括化学疗法、

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和肿瘤靶向疗法所产生的药

品费。 

【化学疗法】指针对于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化疗是使用

医学界公认的化疗药物以杀死癌细胞、抑制癌细胞生长繁殖为

目的而进行的治疗。本合同所指的化疗为被保险人根据医嘱，

在医院进行的静脉注射化疗。 

【肿瘤免疫疗法】指应用免疫学原理和方法，使用肿瘤免

疫治疗药物提高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和对效应细胞杀伤的敏

感性，激发和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本合同所指的肿瘤免

疫治疗药物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用于临床治疗。 

【肿瘤内分泌疗法】指针对于恶性肿瘤的内分泌疗法，用

药物抑制激素生成和激素反应，杀死癌细胞或抑制癌细胞的生

长。本合同所指的内分泌治疗药物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经

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临床治疗。 

【肿瘤靶向疗法】指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

致癌点来设计相应的靶向治疗药物，利用具有一定特异性的载



体，将药物或其他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物质选择性地运送到肿

瘤部位攻击癌细胞的疗法。本合同所指的靶向治疗药物需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并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临

床治疗。 

本附加险合同的未释义名词,以本附加合同所附属主险合

同中的释义为准。 


